《嵌入式软件质量保证要求》（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制定标准的背景

“后PC时代”的来临及3C融合加速趋势的彰显，给中国以嵌入式软件为核心的嵌入式系统产业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嵌入式软件产业现已成为中国IT产业中的一个重要新兴产业和增长点。作为中国软件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嵌入式软件产业一直保持着快速的发展，最近几年来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30%。远远高于世界嵌入式软件产业和中国软件产业的增长速度。嵌入式软件软件对硬件的依赖性和专用性较强，对实时性、安全性要求较高，其质量保证方案与通用软件有较大的区别，目前国内尚缺少可以指导嵌入式软件质量保证的标准，鉴于现状，制定《嵌入式软件质量保证要求》是非常必要的。

2、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8年下达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国家标准《嵌入式软件质量保证要求》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珠海南方软件产品测试中心、炬力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珠海许继电气有限公司、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等单位负责起草，其项目计划号为20080489-T-469。
3、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主要依据GB/T 8566-2007 《信息技术  软件生存周期过程》和一些企业的质量保证流程和相关经验，并参考了CMMI质量保证过程域的相关内容而制定的。
4、 编制过程

    计划下达后，首先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在珠海的一些嵌入式软件开发企业开展调研，收集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嵌入式软件质量保证要求》初稿，然后召集国内嵌入式软件研发、测试专家，标准化专家研讨、审查、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5、 有关技术说明

本标准根据嵌入式软件开发的特点，结合一般软件开发所必须的要素，包括组织、角色、过程、规范、文档等，对质量保证的相关活动提出要求。RDQA工程师是实施质量保证活动的主要角色，RDQA工程师的主要工作是：

1 按照可应用的标准和规范客观的评价执行的过程、工作产品以及服务；

2 标识并记录不符合问题；

3 将质量保证结果向项目人员和管理者提供反馈；

4 确保不符合问题得到解决。

    为了确保RDQA工程师评价的客观性，应该建立独立于项目的质量保证组织来实施上述工作，这也是保证质量保证活动成功实施的关键。同时，为了有效的进行质量保证活动，RDQA工程师应该参加项目计划、过程、标准和规范的确定，以确保它们适合于项目的需要和适合于进行质量保证活动。综上所述，本标准提出嵌入式软件质量保证的一般要求（第4章）。

    嵌入式系统开发分为嵌入式硬件开发和嵌入式软件开发，本标准主要针对嵌入式软件开发过程的质量保证活动，在第5章中将嵌入式软件开发过程分为8个阶段，5.3章对具体的质量保证活动提出要求，5.4章对每个阶段如何进行质量保证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其目的是保证嵌入式软件开发过程和产品质量，5.5章对质量保证活动的本身提出要求，其目的是保证质量保证活动本身的规范化。总而言之，第5章为质量保证活动提供了指导性准则，包括：（1）评价什么？（2）何时或以什么频度对一个过程或工作产品进行评价？（3）评价执行得怎样？（4）谁必须参与这些评价？（5）评价的输出物是什么？（6）如何保证评价的正确性？

    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和附录F都是资料性附录，提供了质量保证活动所需要文档的通用模板。

6、 有关专利的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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